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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課程大綱
壹、國土計畫體制概要
貳、國土計畫法立法重點
參、國土計畫執行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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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壹、國土計畫體制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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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我國國土治理體制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我國有4部主管土地使用的法律

•包含都市計畫法、國家公園法、區域計畫法、國土計畫法。

國土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尚未生效

•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尚未施行，故目前土地使用管制係依都
市計畫法、國家公園法或區域計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國土計畫法將取代區域計畫法

•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，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
後，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。國土計畫法預定於114年
5月1日前取代區域計畫法。

類別 法令 面積(106年) %

都市土地 依都市計
畫法管制 429處；4830平方公里 13

國家公園
土地

依國家公
園法管制

10座；陸域3115平方公里
(總面積7501平方公里，另海

域4386平方公里 )
9

非都市
土地

依區域計
畫法管制

(除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以外
土地) 78

新北市
桃園縣

新竹縣

宜蘭縣

新竹市

苗栗縣

南投縣

彰化縣

雲林縣

嘉義縣
嘉義縣

花蓮縣

高雄市

屏東縣

澎湖縣

基隆市

臺北市

台中市

臺南市

臺東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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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農業區
山坡地保育區
工業區

未登錄

河川區
風景區
特定專用區

特定農業區

國家公園
都市計畫區

森林區
鄉村區

縣市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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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避免不適宜發展的地區受到開發濫用，透過全面的調查和規劃，將適宜、
不適宜發展的土地界定出來，並將產業、公共設施或居住等等需求，配置在
適宜發展的區位。

易發生災害
重要生態環境
具珍貴資源

適宜發展
不適宜發展

2.何謂國土計畫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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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法定計畫主管範疇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

全國國土計畫

直轄市、縣(市)
國土計畫

都市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

指導

指導

產業

運輸

公共設施

觀光

其他

部門
計畫

空間/土地
使用計畫

環保

涉及空間或
土地使用者

納入

4.與其他部門計畫之關係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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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貳、國土計畫法立法重點
1.確認國土計畫優位
2.計畫引導使用模式
3.納入民眾參與監督
4.推動國土復育工作
5.研訂補償救濟機制
6.保留因地制宜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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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確認國土計畫優位
 國土計畫法公告實施後，主管機關應擬定「全國國土計畫」及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國土計畫」，取代現行區域計畫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應遵循全
國國土計畫，建立二層級空間計畫體系。(§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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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確認國土計畫優位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現行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，應遵循國土計畫，確認國土計畫之優位
性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應限期辦理都市計畫之擬
訂或變更。 (§8、16)

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，並應於先期規劃
階段，徵詢同級國土主管機關之意見。 (§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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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確認國土計畫優位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部門計畫於先期規劃階段，徵詢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意見。

成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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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計畫引導使用模式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目前非都市土地係按現況劃設為11種使用分區及19種使用地，後續將依據
自然環境條件、糧食自給率目標及城鄉發展願景等，劃設「國土保育地
區」、「海洋資源地區」、「農業發展地區」及「城鄉發展地區」等功能
分區及其分類，以計畫引導土地使用。 (§20~21、23)

森林區 河川區 國家公
園區

山坡地
保育區 風景區 特定農

業區
一般農
業區 工業區 鄉村區 特定專

用區

取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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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計畫引導使用模式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未來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土地使用，如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者，應申
請「使用許可」，但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，以大幅縮短土地變
更審查時程，提高行政效率，亦改變過去透過開發許可造成土地蛙躍開發
利用情況，達到開發與保育雙贏局面。 (§2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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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計畫引導使用模式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如有城鄉發展需求，其新訂（或擴大）都市
計畫或填海造地案件應以位屬「城鄉發展地
區」者為限，且該地區應透過國土計畫通盤
檢討方式劃設，不得零星個案變更之 。 (§20、
2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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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納入民眾參與監督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布國土白皮書。(§5)
 各級國土計畫或使用許可計畫擬訂過程中，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等程

序(§12；25、27) ；且國土計畫並應經各該層級及上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
議後，始得公告實施。(§11)

 申請使用許可案件如有違反本法規定情事，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，受害
人民或團體得提出行政訴訟。(§3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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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納入民眾參與監督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計畫規劃階段

計畫審議階段

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

(無) 公開展覽與公聽會

須召開公開展覽與公聽會，
廣泛蒐集人民意見，讓審議、
後續修正計畫內容時可以參
考

國土計畫審議會區委會

居民、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
等，得申請進入會場（安排
發言）或旁聽區（旁聽）

委員由機關、專家學者、民
間團體組成之國土計畫審議
會進行把關

居民、居民代表及相關
團體等，得申請進入會
場（安排發言）或旁聽
區（旁聽）

委員由機關、專家學者
組成之區域計畫委員會
進行把關

不少於
1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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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推動國土復育工作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降低自然危
害風險

減少生命財
產損失

復育過度開
發地區

降低環敏地
區開發

保育水土生
物資源

六大類範圍得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進行復育計畫

土石流高潛勢地區│嚴重山崩、地滑地區│嚴重地層下陷地區

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│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

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

以保育和禁止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則

強調「順應自然」、「永續性」的政策考量，由各機關合作積極主動復育國土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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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推動國土復育工作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環境敏感或劣化地區劃定為「國土復育促進地
區」，該範圍應以保育和禁止開發為原則，並推動國土復育工作。
(§35~37)

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
(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 

擬訂復育計畫
(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

推動復育工作
(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

安置
(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

全國國土計畫→國土復
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

(內政部) 

直轄市、縣市國土計畫
→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

建議事項
(直轄市、縣市政府) 

限制居住/強制遷居(除有
立即明顯之危害 )

(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

依法價購、徵收
(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

協調劃定機關
(內政部) 

必要時

國土復育促
進地區

不是國土功
能分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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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研訂補償救濟機制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，其所受損失，應予
適當補償。(§3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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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研訂補償救濟機制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後，應按本法規定進行管
制。區域計畫實施前、或區域計畫實施後原合法建築物或設施，在直轄市、
縣（市）政府令其變更使用、遷移前，得依法繼續維持原來之使用。(§3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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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研訂補償救濟機制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• 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(109.09.14發布)

（例如：地質敏感區）

（例如：生態保護等）

補

償

種

類

§32-Ⅰ
遷移費

§32-Ⅱ
具公共利益

§32-Ⅱ
個人安全

特別犧牲

政策性補償

•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法限期令與本法第23條第2項或第4
項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之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
物、設施所有人或使用人遷移時，其應給予遷移補償金額，計算
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訂定，並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查估決定補償額度。

• 考量政府財政狀況及防災安全需要，基於
土地客觀條件上具瑕疵，而其禁止建築利
用與公益無直接關連者，以政策性補償為
原則

• 針對為實現土地尚可利用強度所為準備行
為（所造成損失）
補償金額＝（合法可建築用地於公告直轄市、
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時之單位土地價格－申請
補償時之單位土地價格）×編定為非可建築
用地之土地面積×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

補償金額 =前款規定計算所得金額× 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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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保留因地制宜彈性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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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保留因地制宜彈性

1 1 0 年 度 「 國 土 計 畫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作 業 」 課 程

 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，涉及原住民土地及海域者，本部應會同中央原
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，及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。
(§11、23) 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辦理。

方式1：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

方式2：研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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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計畫法相關子法



簡報完畢

縣市國土計畫

農村再生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國土功能分區圖

違規查處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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